漳州市长泰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5年四季度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22〕1号）及《漳州市长泰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联交易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版）》要求，现将本社截至2025年四季度末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总体情况

截至2025年四季度末，本社全部关联方授信类交易金额6635.8万元，占上季末资本净额5.44%；用信余额4399.18 

万元，占上季末资本净额3.61%，符合监管规定。

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2025年四季度末，本社关联方重大关联交易1户，具体为：福建长泰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内部集团授信4800万元，期限2年。该集团授信客户及其关联公司期末用信余额2828万元。该集团授信客户授信金额占本社上季末资本净额的3.94%，福建长泰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单笔授信金额占我社上季末资本净额的1.07％，符合监管规定。其中各关联方的授信额度及期末用信情况如下：

1.福建长泰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信1300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并追加福建开泰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担保，期末贷款用信余额1270万元。

2.漳州市长泰区国投商贸有限公司授信2500万元（贷款保证额度授信9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授信1600万元），期末贷款用信余额899万元。

3.长泰宾馆有限责任公司授信保证额度500万元,期末贷款用信余额499万元。

4.漳州市长泰区兴投开发有限公司授信保证额度500万元，期末贷款用信余额160万元。

三、一般关联交易情况

（一）关联交易类型

    本社关联方一般关联交易主要为授信类业务。

（二）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2025年四季度末，本社关联方一般关联交易授信金额1835.8万元，用信余额1571.18万元。其中：贷款授信金额1628.8万元，用信余额1559.02万元；贷记卡授信金额207万元，用信余额12.16万元。一般关联交易全部关联方授信类交易金额占上季末资本净额1.51%，单一一般关联交易关联方客户的授信金额占上季末资本净额最高比例为0.52%，一般关联交易指标符合监管规定。

四、关联交易管理情况
本社高度重视关联交易管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本社相关制度规定执行，审批程序和定价政策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确保本社关联交易定价的合法性和公允性。

特此公告。

